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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太行乡建” 简介 

 

河 北 硕 聪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（ “ 太 行 乡 建 ” ） 是 一 家 为 乡 村

建 设 提 供 系 统 性 、 创 新 性 解 决 方 案 的 专 业 机 构 。 由 著 名 三 农 问

题 专 家 李 昌 平 老 师 领 衔 与 河 北 地 质 大 学 智 库 — — 太 行 学 社 合 作

发 起 成 立 。 “ 太 行 乡 建 ” 由 跨 领 域 的 专 家 团 队 引 领 ， 工 作 领 域涵 

盖 ： 

1 、 规 划 设 计 （ 硬 件 和 软 景 ） 与 落 地 。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民 房 改

造 、 村 落 空 间 规 划 、 软 景 景 观 的 设 计 、 陪 伴 落 地 实 施 。 

2 、 村 社 一 体 （ 全 要 素 股 份 合 作 ） 与 社 区 发 展 。 为 村 社 一 体

组 织 创 建 和 运 营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，通 过 合 作 社 组 织 农 民 ，培 养 内 生 

动 力 ， 建 立 村 社 内 部 资 金 互 助（ 信 用 合 作 ） 、消 费 合 作 、生 产 合

作 、盘 活 闲 置 资 产 、对 接 外 部 合 作 的 机 制 ， 重 建 村 社 共 同 体 ， 壮大 集 

体 经 济 。 

3 、 生 态 农 产 品 产 销 对 接 。 以 “ 社 区 支 持 农 业 ” 的 理 念 ， 协 

作 创 建 生 态 农 产 品 定 制 式 会 员 消 费 合 作 社 ， 伴 城 伴 乡 、 助 农 利工 。 

4 、 农 旅 经 营 指 导 。 对 村 庄 和 区 域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与 产 业 

链 提 质 升 级 提 供 调 研 报 告 和 决 策 建 议 。 

5 、 乡 建 培 训 等 。 针 对 有 关 乡 村 振 兴 主 题 ， 提 供 国 家 政 策 、先 

进 案 例 、 操 作 指 南 方 面 的 系 统 培 训 。 

愿 景 

让 乡 村 生 活 更 美 好 

使 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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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过 构 建 城 乡 互 动 机 制 ， 打 造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的 规 范 化 、 专 业化 、 

系 统 化 的 服 务 平 台 ， 建 设 三 生（ 生 产 、 生 活 、 生 态 ） 共 赢 的智 慧 乡 

村 。 

口 号 

建 设 未 来 村 ， 共 创 新 生 活 。 

路 径 

组 织 乡 村 ： 以 村 社 全 要 素 股 份 合 作 （ 村 社 一 体 ） 为 手 段 组 织

乡 村 ， 为 乡 村 建 设 发 展 提 供 组 织 供 给 和 金 融 供 给 基 础 。 

建 设 乡 村 ： 以 系 统 性 规 划 设 计 理 念 和 陪 伴 式 方 法 建 设 乡 村 、激 

活 乡 村 。 

经 营 乡 村 ： 推 广 村 社 全 要 素 股 份 合 作（ 村 社 一 体 ）村 社 体 系 ， 

以 “ 村 社 一 体 + ”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引 导 、 服 务 各 种 资 源 投 入 ， 发 展 乡 

村 经 营 。 


